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桐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占用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作为苏州桐力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力光电”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在对桐力光电开展持续督导中发现，桐力光电 2016 年度存在如下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10 月 8 日公司将人民币 300 万元划给公司实际控制人石东，用于成

立桐力光电深圳子公司（筹）。由于子公司设立情况进展不如预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石东将拆借的 300 万归还公司。 

针对上述偶发性关联交易，桐力光电并未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亦未通知

主办券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整改情况 

1、补充审议情况 

桐力光电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补充

确认 2016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中

相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石东应回避表决，会议以 5 票赞成通过上述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补充确认 2016 年偶发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中相关规定，会议以 3 票赞

成通过上述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其他整改情况 

为保护桐力光电及股东的权益，同时防范上述类似事件的发生，桐力光电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公司治理，杜绝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不以代垫费用或其他支出、直接或间接借款、代偿债务等任何方式占用公司及子

公司的资金，维护公司财产的完整和安全，确保此类事项不再发生。如因个人违

反该承诺而给挂牌公司造成损失的，将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桐力光电本次不

规范行为系公司治理尚未完善，有关制度未妥善执行的结果。 

桐力光电将进一步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关联交易，避免资

金占用；财务部门将定期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主办券商报告核查

情况；管理层也将通过定期培训全面学习并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的相关规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关联交易规则等，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三、风险提示 

东吴证券作为桐力光电的主办券商，在此郑重提醒：上述事项构成资金占用。

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够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将会产生公司治理不当的风险，

给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7日 

 


